
關於貴局所提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簡稱本條例）申請重
建，其重建計畫地⽅主管機關核定後，嗣後再申請變更之相關疑義
都市更新組
最後更新⽇期：2017-10-20
內政部106.10.20內授營更字第1060815373號函 

說明：

⼀、復貴局106年9⽉28⽇北市都授建字第10634421004號函。

⼆、按本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
⼈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
建築執照」。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簡稱本
施⾏細則）第5條規定（略摘）「......重建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三、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故重建計畫
核准後未領得建造執照且未逾本條例施⾏細則第7條規定期限者，倘其變
更內容含括變更獎勵項⽬或重建計畫範圍等涉建築師簽證及原建築物或⼟
地所有權⼈之權益時，應依申請變更當時之建築相關法令予以重新檢討。
其餘變更事項者，請貴局依權責逕予認定酌處；另倘起造⼈已領得建造執
照後提出重建計畫之變更審核時，其法令適⽤⽇得參照本部84年4⽉21⽇
台內營字第8402867號函及87年7⽉2⽇台內營字第8772186號函附會議
紀錄原則辦理（如附件）。

發布⽇期：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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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局函詢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3條
第1項第1、2款申請重建計畫併認合法房屋案件，如已先⾏拆除該建築物，其重
建計畫是否仍為有效1案
都市更新組
最後更新⽇期：2020-12-18
內政部營建署108.05.09營署更字第1081081492號函 

說明：

⼀、復奉交下貴局108年4⽉1⽇北市都建字第1083184705號函。

⼆、關於建築物得否於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後於申請重建計畫前或掛件審核
中即拆除1事，查本條例第5條已明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
築物之起造⼈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
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按建築法第28條規定，建築執照包含建造執
照、雜項執照、使⽤執照及拆除執照等項。是以，符合本條例第3條第1項
之建築物除依同項第1款規定得經建築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拆除外，依第2款
及第3款重建時建築執照之申請仍應依上開規定程序辦理。

三、卷查貴局函附案例因涉建築物評估前是否存在、貴局是否同意拆除及評估
報告是否確實等個案事實認定，請貴局本於權責辦理。

發布⽇期：2019-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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